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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6 万 t/a 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扩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21年 8月 27日，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在白银市组织召开了“甘肃科

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6万 t/a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

验收组由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甘肃华谱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邀请的三位专家等 7 位参会代表组成。根据《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

司 6万 t/a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

要求对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6万 t/a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厂区内 

⑴工程内容 

环评阶段工程总投资为 3000 万元，其中环评阶段环保投资 114 万元，占总投资

的 3.8%。工程实际总投资为 3000万元。具体工程内容见表 3.2-1。 

表 3.2-1    项目工程内容一览表 

工程

类别 
名称 

环评报告表及批复 

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与环评及批

复的一致性 

/ 
生产规

模 

设计规模为年生产润滑油

基础油（250SN、150SN、

75SN）和 SBS防水卷材专用

油 6万吨 

实际建成规模为年生产润

滑油基础油（250SN、150SN、

75SN）和 SBS防水卷材专用

油 6万吨 

与环评阶段

一致 

主体

工程 

生产装

置 

拟建一座框架结构生产装

置，占地面积 1000m
2
，包括

真空闪蒸、薄膜蒸馏、精馏、

萃取、脱剂、汽提等工序。 

经现场踏勘，建有一座框架

装置，内设真空闪蒸、薄膜

蒸馏、精馏、萃取、脱剂、汽

提等设备 

与环评阶段

一致 

储运

工程 

原料和

产品罐

区 

设 6个700m³立式储罐，其

中 3个用于废润滑油贮

存，3个用于 150/250SN基

本次新建了一座储罐区，设

6 个 700m³立式储罐，其中 3

个用于废润滑油贮存，3个

与环评阶段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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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罐

区） 
础油和 SBS防水卷材基础

油贮存；均为立式储罐，

罐区占地面积 900m
2
 

用于 150/250SN基础油和

SBS 防水卷材基础油贮存；

均为立式储罐，罐区占地面

积 900m
2
 

依托现有储罐区，2个 20m
3

立式储罐，用于 75SNN基础

油贮存；罐区面积 120m
2
 

依托现有储罐区，2个 20m
3

立式储罐，用于 75SNN基础

油贮存；罐区面积 120m
2
 

仓库 
依托现有残酷用于贮存絮凝

剂，占地面积 20m
2
 

依托现有残酷用于贮存絮凝

剂，占地面积 20m
2
 

与环评阶段

一致 

 

辅助

工程 

办公楼 依托现有办公室 
本项目未新建办公室，依托

厂区已有办公室 

与环评阶段

一致 

锅炉房 

新建一座锅炉房设占地面

积 540m
2
，内设 1台 200万

大卡/小时熔盐炉和 1台

250 万大卡/小时导热油

炉，采用天然气为燃料； 

建有一座锅炉房设占地面

积 540m
2
，内设 1台 200万

大卡/小时熔盐炉和 1台

250 万大卡/小时导热油炉，

采用天然气为燃料； 

与环评阶段

一致 

变配电

室 
依托原有变配电室 依托原有变配电室 

与环评阶段

一致 

泵棚 
新建一座泵棚占地面积 

420m
2
，用于放置各种泵； 

建有座泵棚占地面积 

420m
2
，用于放置各种泵； 

与环评阶段

一致 

卸油台 
依托原有卸油台，位于 3#

罐区北侧，占地面积 140m
2
 

依托原有卸油台，位于 3#

罐区北侧，占地面积 140m
2
 

 

装车区 
依托原有装车区，位于 1#

罐区南侧，占地面积 140m
2
 

依托原有装车区，位于 1#

罐区南侧，占地面积 140m
2
 

与环评阶段

一致 

循 环 冷

却 水 系

统 

循环水池容积为 420m
3
，循

环水量 208m
3
/h 

循环水池容积为 420m
3
，循

环水量 208m
3
/h 

与环评阶段

一致 

公用

工程 

供水工

程 

生活用水直接接厂区自来

水管网 

生活用水直接接厂区自来

水管网 

与环评阶段

一致 

供电 

引自毗邻本厂区供电所的 

10kV 电源，采用一台变压

器（内置式）自厂内配电房

引出 380V电线路 

项目用电引自厂区 11万变

电所。 

与环评阶段

一致 

供暖 

项目生产用热由 1台 200万

大卡/小时熔盐炉和 1台250

万大卡/小时导热油炉提供 

项目生产用热由 1台 200万

大卡/小时熔盐炉和 1台

250万大卡/小时导热油炉

提供。 

与环评阶段

一致 

环 

保 

工 

程 

 

废气 

生产车间抽真空废气送至

熔盐炉焚烧后经 15m高排

气筒排放 

本项目生产装置区抽真空

废气全部经管道收集后送

至熔岩炉焚烧，熔岩炉烟气

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 

与环评一致 

导热油炉燃烧废气经 8m高

排气筒外排 

导热油炉燃烧废气经 15m高

排气筒外排 
与环评一致 

装卸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 装卸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 较环评阶段



 

 3 

后引至现有工程活性炭吸

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排气

筒外排放。 

后经新建三级喷淋+活性炭

吸附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

排放 

废气治理措

施变好 

废水 

预处理过程和一次真空闪

蒸工序产生的含油废水依

托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在园区污水厂未运

行前依托白银银南工业园

区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园区污水处理厂建成后，

经管网送至园区污水处理

站处理达标后排放。 

预处理过程和一次真空闪

蒸工序产生的含油废水依

托厂区综合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在园区污水厂未运行

前依托白银银南工业园区

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园区

污水处理厂建成后，经管网

送至园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达标后排放 

与环评一致 

噪声 建筑隔声、基础减振等 基础减震 与环评一致 

固体废

物 

预处理过程产生的含油污

泥和清罐油泥送至厂区含

油污泥生产线作为原料处

置；废活性炭交由有资质

单位处置 

预处理过程产生的含油污

泥和清罐油泥送至厂区含

油污泥生产线作为原料处

置；废活性炭交由有资质单

位处置，目前运行时间较短

还未产生更换的废活性炭 

同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审批情况 

于 2020年 7月 17日白银高新区管委会《关于甘肃科隆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6万 t/a

废润滑油再生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白高新环审[2020]8号）； 

（三）投资情况 

项目实际投资 3000 万元，环保投资 128 万元，占总投资的 4.3%。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保护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

行）》的通知：属于重大变动的（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

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清单中规定的变化时，界定为重大变动）应

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根据

本次验收工作中实际调查情况，本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直接纳入竣工环保验收。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气 

本项目生产车间抽真空产生的废气送至熔盐炉完全燃烧后经 15m高排气筒外排，

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

排放限值要求。 

熔盐炉燃烧天然气产生的烟尘、SO2和NOx经15m高排气筒外排，烟尘、SO2和N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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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浓度可以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中排放限值要

求。 

导热油炉燃烧天然气产生的烟尘、SO2和 NOx 经 8m 高排气筒外排，烟尘、SO2和

NOx 排放浓度可以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的新建燃气

锅炉标准限值要求。 

本项目装卸区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引至三级喷淋+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 15m

排气筒外排放。 

2、废水 

本项目废水主要为预处理和一次真空闪蒸过程产生的含油废水，排放量很少。

依托企业综合污水处理站处理， 

3、固废 

本项目含油污泥和清罐油泥产生后送至厂区“精馏残渣、含油污泥及包装物综

合利用项目”的含油污泥生产线作为原料，废活性炭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1）有组织废气 

项目装置区抽真空废气经熔岩炉燃烧处理后经 15m高排气筒排出，根据检测结果：

其中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7.4-10.1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33kg/h，SO2排放浓度为

7-18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6kg/h，NOx排放浓度为 12-17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55kg/h，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为 1.58-2.33mg/m3、最大排放速率为 0.008kg/h，各

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表 2 排放限值要求。 

项目生产供热由导热油炉供给，导热油炉以天然气为燃料，烟气最终经 8m 高烟

囱排放，根据检测结果：其中颗粒物排放浓度为 4.6-7.1mg/m3，SO2 排放浓度为

4-8mg/m3，NOx 排放浓度为 118-128mg/m3，各污染因子排放浓度和排放速率均能够满

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新建燃气锅炉标准限值要求（颗

粒物 20mg/m3，SO250mg/m
3，NOx200mg/m3）。 

项目装车区废气经管道收集后由三级喷淋塔+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处理后排放，

根据检测结果：非甲烷总烃浓度值为 2.17-3.17mg/m3、排放速率最大值为 0.002kg/h，

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排放限值要求。 

（2）无组织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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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结果分析可知，项目厂界无组织非甲烷总烃浓度最大值为 1.67mg/m3，能够满

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无组织标准限值要求。 

项目厂界无组织 H2S、NH3的浓度最大值分别为 0.155mg/m3、0.015 mg/m3，臭气浓

度最大值为 13，均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限值要求。 

（3）噪声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项目厂界四周昼间噪声最大值为 57.8dB、夜间噪声最大值为 48.3dB，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限值要求。 

（4）废水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由监测结果，污水处理站出口 PH 范围为 7.2-7.8、SS 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11～

17mg/L；CODcr 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52～85mg/L；BOD5 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22.9～

37.6mg/L；氨氮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11.3～14.4mg/L；总氮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22.4～

27.4mg/L；总磷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2.55～2.93mg/L；石油类日均值浓度范围为 0.17～

0.56mg/L；硫化物未检出。pH、SS、CODcr、BOD5、氨氮、总磷、总氮、石油类、硫化

物日均值浓度均满足《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 31962-2015)A 级标准

（PH：6.5-9.5、SS：400mg/L；CODcr：500mg/L；BOD5:350 mg/L；氨氮：45mg/L；总

氮:70mg/L；总磷:8 mg/L；石油类:15 mg/L；硫化物:1 mg/L）。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本次在最近两个敏感点各布设一个点，，从监测数据可见两个点位中氨最大值为

0.081mg/m3、硫化氢最大浓度为 0.006mg/m3，均远小于导则附录 D限值（NH3：0.:2 mg/m
3、

H2S：0.01mg/m3）；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为 0.86 mg/m3，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

放标准详解》，项目所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较好，本项目对周边环境空气的影响较小。 

（2）地下水现状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根据检测结果可知地下水水质除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总硬度外，均

能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中的Ⅲ类水质标准要求。 

其超标主要原因是本底值所致，调查评价区处于白银矿区附近，地层矿化作用普

遍，地下水中总硬度背景浓度较高。同时，评价区为干旱半干旱大陆性气候，蒸发作

用强烈，地下水浓缩作用明显，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溶解性总固体相应升高，

通过以上超标分析，该区域地下水超标是历史遗留问题。 

（3）土壤现状监测结果分析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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